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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保荐人”）作为北京动力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源”“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

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规、规则的要求，对动力源转让全资子公司

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2024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

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司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丰鼎诚”）100%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泰达”），交易标的价格为 12,000.00 万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上述事项已经公

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并委派专人具体

办理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相关事宜。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为科丰鼎诚提供的、尚未归还的借款余额为 8,473,792.06

元，该款项是科丰鼎诚在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公司支持其日常管理运营而发生的

往来款。本次交易完成后，科丰鼎诚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上述借款被动形成财务

资助。《股权转让协议》已约定，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科丰鼎诚或中航泰达支付尚

欠公司的往来款人民币 8,473,792.06 元。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57959169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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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 11B2 号楼二层 201 室（园区）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5-08-21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科丰鼎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 

总资产 28,125,647.04 25,869,672.86 

净资产 19,265,093.48 16,817,523.83 

项目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5,903.10 859,386.47 

净利润 -3,279,388.06 -2,447,56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337.19 52,814.82 

科丰鼎诚主要资产为坐落于丰台区科学城 11B2 号（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

0057483 号）的房产，该标的公司不存在权属不清的情况。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形成原因及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为科丰鼎诚提供的但尚

未归还的借款余额为 8,473,792.06 元，该款项是科丰鼎诚在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

公司支持其日常管理运营而发生的往来款。鉴于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科丰鼎诚将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向科丰鼎诚提供的借款被动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2、解决措施：公司与中航泰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约定，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科丰鼎诚或中航泰达支付尚欠公司的往来款人民币 8,473,792.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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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风险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范围以外主体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

务资助事项实为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且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中航泰达信用良好。公司与中航泰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约定，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科丰鼎诚或中航泰达支付尚欠公司的往来款人民币 8,473,792.06 元。因此，

本次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5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本次股权转让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范围以外主体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

务资助事项实为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且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中航泰达信用良好。《股权转让协议》中已就上述财务资助的偿还计划作出明确约定，

并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本次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的

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2025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本次股权转让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范围以外主体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

务资助事项实为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且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中航泰达信用良好。《股权转让协议》中已就上述财务资助的偿还计划作出明确约定。

因此，本次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被动形成提供财务资助总额 8,473,792.06 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1.40%。除上述财务资助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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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范围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未收

回的金额。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科丰鼎诚 100%的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因股权转让而

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实为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股权转让协议》

中已就上述财务资助的偿还计划作出明确约定，并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被动形成财务资助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动力源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之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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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全资

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详  何文景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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